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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江 苏 理 工 学 院 委 员 会 文 件
江理工委干〔2015〕32 号

关于孙建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基层党组织、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：

孙建华同志任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党委书记；

羊悦同志任校团委书记；

朱书阳同志任校团委副书记。

以上干部试用期均为一年，原任职务自本通知下发之日

起自行中止，不再履行免职手续。

中共江苏理工学院委员会

201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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